臺中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申請書

相關資料應登入社福系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代理人姓名
	
	與障礙者關係
	
	代理人簽章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申請器具名稱
	
	購買金額
	

	
	
	
	

	公所受理人員
	
	公所其他記載
	

	縣府其他記載
	

	申請應檢附資料請勾選
· 1 申請書。
· 2 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

· 3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反面影本。
· 4 購買輔助器具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該發票或收據應由廠商註明輔助器具之廠牌、型號、
序號及欄位需詳填)。

· 5 申請人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
· 6 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者，免附）
· 7 領款收據。
· 8 購買輔具切結書。(購買廠商、品名、日期等需詳填)

· 9 印章。(申請人、代理申請人及郵局儲簿所有人皆須蓋齊相關書表)

· 10 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之復健科、骨科或耳鼻喉科醫師診斷書。(載明症狀且證明確有 

使用輔具名稱之需求者)

· 11 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之復健科、耳鼻喉科等，相關治療師開立之輔具評估報告表。

· 12 補助款委託代領切結書。（因特殊情形無郵局帳戶或無法支領者，得檢附委託代領切結
書及親屬證明，由親屬郵局帳戶代領）
· 13 委託書。（申請人因故無法親自申請，應檢附委託書）
· 14 特製輪椅照片。（申請特製輪椅需附乘坐輪椅正側面照片各一張）
· 15 申請特製三輪機車駕照正反面影本(持照條件為『限駕後加輔助輪』、行照正反面影本
須加註『特製車』)。

· 16 申請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者應檢附房屋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改善計畫書、
    施工前後照片或房屋所有權人之改善設施設備同意書（請洽台中縣輔具資源服務中心
預約到宅評估，電話04-25314200）。


注意事項：
· 本表及領款收據、切結書等附件需填寫完整確實，否則一律退還補正。

· 鑑定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及評估表、統一發票或收據，限三個月內提出申請有效。

· 補助項目每人每年僅可申請兩項輔助器具。但低收入戶不在此限。（同項輔具需達使用年限才可在申請）
· 申請及受補助者需配合本府派員審核及不定期追蹤與服務。
· 相關輔具展示、諮詢、維修、評估、租借、回收等服務，請洽台中縣輔具資源服務中心。
	發

票

裝

訂

處
	


領 款 收 據

玆向臺中縣政府領到                 （身心障礙者姓名）身心障礙者醫療及生活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計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以下填寫補助款具領人資料）
姓名：　　　　　　　　　   　　蓋章：
　　鄉　　　村　　　街

戶籍地址：　　鎮　　　　　　　　　  段　　巷　　弄　  號
　　　　　　　市　　　里　　　路

國民身分證字號：

郵局儲金簿局號：

郵局儲金簿帳號：

與身心障礙者關係：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購買身心障礙輔助器具切結書

本人                  
向  購 買 廠 商 名 稱      購買   購 買 器 具 名 稱  
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無訛

購買下列輔助器具確實為居家使用(請打勾)
· 氣墊床□流體壓力床墊□病床□電動床□氧氣製造機
· 呼吸器□其他____________

購買特殊電腦輔助器具 ___________________ ，並依規定已具備個人電腦基本配備(請打勾)
   □電腦主機□螢幕□鍵盤□電視□其他____________

申    請    人：                       【蓋章】
身 分 證 號 碼：

住          址：

代    理    人：                       【蓋章】

代理人身分證號：

代 理 人 住 址：

申請人與代理人關係：

上述依規定申請之輔助器具於最低使用年限內隨時接受補助單位查核，倘以詐欺或其他不當行為申領補助或重複申領其他醫療補助或社會保險給付，縣府得不予補助或停止補助，若已補助願無條件繳回上開款項，所涉及刑責願送司法機關辦理。

此致                                     臺中縣政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委 託 書

（申請臺中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委託書及委託代領切結書適用）

本人                 先生（女士），因                        

                                               （請詳填原因）                                     

無法親自  □ 申請  □ 具領  臺中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款，故委託                 （關係：          ）代為 □申請 □具領。

委託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受託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中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申請作業流程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不符案件或資料有誤檢還申請人或補正





不符案件或資料有誤檢還公所轉知申請人或補正





縣府派員辦理輔具後續追蹤使用效益及輔具諮詢、使用衛教、簡易保養及轉介等服務，由輔具資源中心辦理輔具維修、回收，使輔具有效再利用。





縣府行政審核有疑義及單價較高或特殊情形等申請案，派員進行實地複評審核。





向公所提出申請





縣府審核





依據醫師建議評估前往購買輔具





部分輔具需至行政院衛生署核可之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經復健科、骨科或耳鼻喉科等醫師診斷建議使用輔具,並開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治療師評估報告表。


（相關申請書表及補助資格請洽鄉鎮市公所社會課、台中縣輔具資源服務中心，及縣府社會處或縣府網站查詢下載）


＊針對植物人、肢障極重度、多重障極重度或特殊狀況之身心障礙者申請到宅評估，經縣府派員實地評估，屬特殊情形（就醫困難等），得免檢附醫師診斷證明書。





身心障礙輔具需求者





縣府撥發款項，並函


轉公所轉知申請人。





符合





不符合


或補件














針對植物人、肢障極重度、多重障極重度或特殊狀況之身心障礙者，及欲申請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者，提供輔具評估購置建議及居家無障礙改善評估服務，請洽台中縣輔具資源服務中心、04-25314200。








